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25號

上  訴  人  福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鑫堉             

訴訟代理人  陳貴德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謝良駿  律師

            鍾鳳芝  律師

            黃韋智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代表人由王美花依序變更為郭智輝、龔明鑫，茲分

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事實概要：

  ㈠上訴人為設置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於籌備處階段依民國101

年7月3日公告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下稱示範

獎勵辦法；108年7月8日修正名稱為離岸風力發電示範獎勵

辦法），向被上訴人所屬能源局（下稱能源局；現改制為經

濟部能源署）申請示範獎勵，經被上訴人以102年1月25日經

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下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

通知評選其為得受獎勵人，上訴人（籌備處）遂與能源局於

102年8月21日簽訂「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契約書」

(下稱示範獎勵契約），並於104年7月10日以上訴人名義換

約。依示範獎勵契約約定及示範獎勵辦法規定，上訴人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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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設許可，且應

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

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下稱商轉）；上訴人應

於107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

月31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

業執照開始商轉。

  ㈡上訴人（籌備處）申請「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期計

畫示範機組（第2號及第4號機組）（下或稱示範機組，第一

期計畫）許可並展延期限，經被上訴人於104年6月26日核發

籌設許可，於106年3月27日核發施工許可，並展延商轉期限

至106年12月31日。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9月申請展延示範

機組商轉期限至107年12月31日，經能源局否准，並催告上

訴人應於107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電業執照。上訴人屆

期未取得電業執照，被上訴人遂於107年6月4日解除「示範

機組」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㈢電業登記規則於107年1月8日修正，於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

目之4增訂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應備「風力發電離岸系

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下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上訴人

於107年6月22日函詢其就「福海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第二

期工程」辦理電業籌設應備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申請事宜，

經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號函（下稱107

年7月13日函）復略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告上訴人經

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該函文可用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又上

訴人於107年10月2日申請展延示範風場施工許可取得期限，

經能源局於107年12月28日函復否准，因上訴人未於107年12

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能源局乃於108年1月2日

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惟

上訴人屆期仍未取得，被上訴人遂以108年4月8日經授能字

第10804058450號函解除「示範風場」部分之示範獎勵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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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上訴人於000年5月24日檢具「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二期

工程」籌備創設計畫書（下稱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陳

經彰化縣政府函轉能源局辦理籌備創設許可申請（下稱系爭

申請案），復於系爭申請案尚未經被上訴人決定之109年4月

21日即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

年1月25日函得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被上訴人就系爭

申請案，應依其108年7月22日經能字第10804603200號公告

之中華民國00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同意上訴人可適用該公告所示之費率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購售電合約之意思表示。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

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下稱前判決）駁回後，

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93號判決將原審前

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

應同意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

訴駁回。

  ㈤原審更為審理時，上訴人更正其聲明為：「先位聲明：被上

訴人應依經濟部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

號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

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

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

時，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

備位聲明：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

1號函得作為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

置同意證明文件。」（先位聲明後段：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

問時，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

部分，為訴之追加，原審另以裁定駁回）。經原審以111年

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遂提

起本件上訴，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被上

訴人應依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

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備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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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

明文件。另系爭申請案嗣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經授能字

第11100674010號函（下稱111年8月26日函）駁回後，上訴

人乃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47號

事件受理，且於114年8月14日裁定於本事件終結前，停止訴

訟程序。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之訴求單一，無非希冀確認其取

得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證明文件，故

應認上訴人先位聲明之前段與備位聲明內涵同一，原審以上

訴人如下訴求：「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上訴人

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

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

否有理由，為本案裁判對象。

　㈡上訴人雖為示範獎勵契約之受獎勵人，惟其僅因為政府基於

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上訴人如欲取得

系爭申請案設立及許可文件，仍應依照電業法、電業登記規

則等相關規定為之。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

日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即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為

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如被上訴人以經濟部102年1月

25日函非屬設置同意證明文件而認系爭申請案不備法定要

件，進而否准該申請時，上訴人自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該

案另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繫屬），是上訴人尚無

另行獨立提起行政訴訟，訴請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

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必要。況上訴人如欲

取得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申請許可，不唯需取得電業登記規

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

一併取得，此屬另案就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

範圍。換言之，本案上訴人所欲冀求者，無助於系爭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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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許可，上訴人不應分拆上述申請許可要件，交由不同法官

審理，不符合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之法理，而未能達到訴訟

目的。縱使上訴人於本案爭取被上訴人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

25日函得作為申請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惟此究屬

系爭申請案其中要件之一部，除未循得公法上之依據，非合

於起訴程式或有確認該要件一部之利益之必要性，更因本案

裁判之結果，從既判力時之範圍以事實審言詞辯論時觀之，

縱認為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申請籌

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然是否即可拘束後續他案系爭

申請案（有無本案言詞辯論後他案課予義務訴訟言詞辯論前

應該考量之其他因素），大有疑義，故原審認本件應係提起

系爭申請案之課予義務訴訟，無須於本案向被上訴人請求如

上之請求。從而，上訴人僅訴請確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

項第1款第6目之4其中一部分要件，而未請求被上訴人應作

成一定內容之行政處分，顯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欠缺訴之

利益，是其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乃判決

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按：

　㈠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亦即

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式，以實現

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在維

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求於法律上並無

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欠缺權利保護之必

要，無再請求法院裁判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

體裁判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

段，均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㈡98年7月8日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1條規定：「（第1

項）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

階段，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

予相關獎勵。（第2項）前項示範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又依上開規定授權，於101年7月3日訂定之示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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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辦法第3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一、示範機組：指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領取獎勵

費用所建置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二、示範風場：指申請人

依本辦法提出申請規劃建置包含示範機組之風力發電離岸系

統建設之全部。三、受獎勵人：指符合本辦法資格條件之申

請人，經依本辦法獲選並簽訂示範獎勵契約者。」第14條第

1、2款規定：「受獎勵人依契約所負之責任及義務如下：

一、應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

風場籌設許可；且應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

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二、應

於107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

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

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

  ㈢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於籌設或擴

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

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

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

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

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行為時同法第

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工作許可證、執照之

核發、換發、應載事項、延展、發電設備之變更與停業、歇

業、併購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

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而本於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

業登記規則，其於109年12月2日修正前(下同)發布之第3條

第1項第1款第2目、第4目、第6目之4規定：「發電業登記為

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

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

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兩

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其延展期限以兩年為限：……。

（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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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但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發電之電廠，其發電業設備全數設置於建築物屋頂者，發電

廠廠址地政機關意見書得以該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

及建築物使用執照代之。……（六）其他應備文件：……4.

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

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

意證明文件，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

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

同意證明文件，海底電纜路線劃定勘測許可。」第6條第1

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第3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請

案，其審查應符合本法第14條規定及下列原則：一、申請文

件之齊備性（含財力證明文件）。二、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

性。……六、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

……」

　㈣由上開規定可知，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之發展，對於具發展

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基於示範

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因而制訂示範獎勵

辦法，並就符合一定要件者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至於受獎勵

人如欲取得電業法或其他法律設立及許可文件，自仍依照電

業法等規定為之，不因當事人原本是否為受獎勵人而有別。

從而，當事人為了興建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需取得籌設申請

許可，除了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須依照

上述電業登記規則取得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

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

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

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

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主管機關並就申

請人所提出文件予以審查是否符合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財

力證明文件）、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及發電設施及電源線

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據以核發籌設許可。課予義務訴訟

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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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倘人民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

第1項第1款、第6條等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作成離岸式風

力發電籌設許可處分，而經駁回時，自得循訴願程序及行政

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而為課予義務訴訟救濟。電業登記規

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有關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

置同意證明文件，僅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所應具

備要件之一部分，人民向行政法院預先請求判命風力發電離

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否具備，具有事前審查性質，為

免司法權過早介入行政權的決定空間，規避訴願前置程序的

可能，因此，僅在人民將因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或其他

公權力行為，而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或無可回復之重大不

利益），且須在事後救濟已無實益或無可期待人民等到行政

行為作成後再循行政救濟情形下，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

司法權始可事前介入審判。換言之，只有在系爭申請案於訴

願及課予義務訴訟不能達成有效權利保護，如不許可人民預

防地發動行政訴訟程序以阻止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的作成，

權利無從及時受到保護時，才例外的允許提起此類訴訟。　

　㈤依上訴人於原審所為起訴之聲明，無論先位聲明或備位聲

明，其主要目的均在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

日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

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其最終目的則在使其於

108年5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獲得

准許，而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

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然依前揭說明，上訴人欲取得離岸

式風力發電廠之籌設許可，不唯需取得上述電業登記規則第

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併

取得(原審卷第416頁至第418頁)，即包含環境影響評估證明

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

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

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

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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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從而依上訴人之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縱使能作

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

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僅屬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

設許可要件之一部分，尚無法使被上訴人作成離岸式風力發

電廠籌設許可之處分，上訴人於原審所請求之部分，核屬另

案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之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

範圍，不論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

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

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乃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作成完

全及終局之決定前，為推動行政程序之進行，所為之指示或

要求，為準備行為，尚非完全、終局之規制，依前揭說明，

本件並不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權無事前介入審判之

必要，而應與系爭申請案之終局決定，一併訴請救濟，上訴

人單獨對之起訴，而為先位及備位訴之聲明，即屬欠缺權利

保護必要。況系爭申請案業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函予以

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

訟，現於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審理中等情，為原審

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卷附被上訴人111

年8月26日函所載（原審卷第61頁至第64頁），駁回系爭申

請案之理由係以上訴人未補正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

文件、未就公司財務狀況及資金籌措來源等事項提供明確說

明，未具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未就電廠申設相關事項

(如船舶、碼頭及港口)提供明確說明，未具備發電設施及電

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等情，而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

函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全然無涉，足見上訴

人更無於原審先為請求審查之必要，且上訴人系爭申請案，

既經駁回，上訴人亦已對之提起訴訟救濟，則經濟部102年1

月25日函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

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得於系爭申

請案之本案訴訟中予以審查，並無由法院預為審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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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

不合，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主張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

函除可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外，尚可作為據以向其他行

政機關完備行政程序或維持、展延前已取得有關許可的效

力，而保有申請籌設許可的可能性，有訴之利益，原審就此

漏未審酌，即有可議云云，自無足採。另上訴意旨就原判決

無關判決結論之理由，主張原判決僅就備位聲明有無理由為

審理，有未就先位聲明為裁判之違法，對於上訴人一再主張

以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作為請求權基礎之漠視，於判決中

未置一詞，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原審未細究「得受獎勵

人」、「受獎勵人」之區別，且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並未

規範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取得要件，原審執著於上訴人應依上

開法令取得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顯然依法無據，有判決適用

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亦無可採。

  ㈥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向原審為假處分之聲請，聲請於

原審本件訴訟確定前，得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風力

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嗣經原審109年度全更二

字第2號裁定准為此部分假處分之聲請，復經本院110年度抗

字第145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抗告，而維持原裁定。惟前

揭假處分裁定屬保全性假處分之裁定，假處分聲請是否具權

利保護之必要，與本案訴訟是否具權利保護之必要，二者審

查範圍不同，況本件訴訟之聲明與假處分聲請之聲明係屬相

同，自難以假處分裁定經准許遽謂本件本案訴訟即有權利保

護必要，仍應就上訴人所提起本件訴訟具體判斷之。上訴意

旨主張依本院110年度抗字第145號裁定理由，上訴人以能源

局107年7月13日函為據，主張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

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此公法上之權利乃本案訴訟爭執之核

心，此與原判決所認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福海風力字第1070

524001號函及所附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等資料申請籌設許

可為准駁之爭議不同，兩者均得獨立提起行政訴訟，原判決

以本案訴訟之爭執乃籌設許可准駁審查範圍，認上訴人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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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案訴訟之必要，其剝奪上訴人之訴訟權而違法云云，

核屬主觀一己之見解，自無足採。

　㈦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結論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

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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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25號
上  訴  人  福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鑫堉              
訴訟代理人  陳貴德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謝良駿  律師
            鍾鳳芝  律師
            黃韋智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代表人由王美花依序變更為郭智輝、龔明鑫，茲分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事實概要：
  ㈠上訴人為設置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於籌備處階段依民國101年7月3日公告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下稱示範獎勵辦法；108年7月8日修正名稱為離岸風力發電示範獎勵辦法），向被上訴人所屬能源局（下稱能源局；現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申請示範獎勵，經被上訴人以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下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通知評選其為得受獎勵人，上訴人（籌備處）遂與能源局於102年8月21日簽訂「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契約書」(下稱示範獎勵契約），並於104年7月10日以上訴人名義換約。依示範獎勵契約約定及示範獎勵辦法規定，上訴人應於103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設許可，且應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下稱商轉）；上訴人應於107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轉。
  ㈡上訴人（籌備處）申請「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期計畫示範機組（第2號及第4號機組）（下或稱示範機組，第一期計畫）許可並展延期限，經被上訴人於104年6月26日核發籌設許可，於106年3月27日核發施工許可，並展延商轉期限至106年12月31日。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9月申請展延示範機組商轉期限至107年12月31日，經能源局否准，並催告上訴人應於107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電業執照。上訴人屆期未取得電業執照，被上訴人遂於107年6月4日解除「示範機組」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㈢電業登記規則於107年1月8日修正，於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增訂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應備「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下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上訴人於107年6月22日函詢其就「福海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第二期工程」辦理電業籌設應備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申請事宜，經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號函（下稱107年7月13日函）復略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告上訴人經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該函文可用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又上訴人於107年10月2日申請展延示範風場施工許可取得期限，經能源局於107年12月28日函復否准，因上訴人未於107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能源局乃於108年1月2日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惟上訴人屆期仍未取得，被上訴人遂以108年4月8日經授能字第10804058450號函解除「示範風場」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㈣上訴人於000年5月24日檢具「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二期工程」籌備創設計畫書（下稱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陳經彰化縣政府函轉能源局辦理籌備創設許可申請（下稱系爭申請案），復於系爭申請案尚未經被上訴人決定之109年4月21日即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應依其108年7月22日經能字第10804603200號公告之中華民國00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同意上訴人可適用該公告所示之費率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之意思表示。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下稱前判決）駁回後，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93號判決將原審前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應同意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駁回。
  ㈤原審更為審理時，上訴人更正其聲明為：「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經濟部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號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時，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備位聲明：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得作為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先位聲明後段：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時，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部分，為訴之追加，原審另以裁定駁回）。經原審以111年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被上訴人應依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備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另系爭申請案嗣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經授能字第11100674010號函（下稱111年8月26日函）駁回後，上訴人乃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受理，且於114年8月14日裁定於本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之訴求單一，無非希冀確認其取得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證明文件，故應認上訴人先位聲明之前段與備位聲明內涵同一，原審以上訴人如下訴求：「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否有理由，為本案裁判對象。
　㈡上訴人雖為示範獎勵契約之受獎勵人，惟其僅因為政府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上訴人如欲取得系爭申請案設立及許可文件，仍應依照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等相關規定為之。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即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如被上訴人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非屬設置同意證明文件而認系爭申請案不備法定要件，進而否准該申請時，上訴人自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該案另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繫屬），是上訴人尚無另行獨立提起行政訴訟，訴請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必要。況上訴人如欲取得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申請許可，不唯需取得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併取得，此屬另案就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換言之，本案上訴人所欲冀求者，無助於系爭申請案之許可，上訴人不應分拆上述申請許可要件，交由不同法官審理，不符合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之法理，而未能達到訴訟目的。縱使上訴人於本案爭取被上訴人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申請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惟此究屬系爭申請案其中要件之一部，除未循得公法上之依據，非合於起訴程式或有確認該要件一部之利益之必要性，更因本案裁判之結果，從既判力時之範圍以事實審言詞辯論時觀之，縱認為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申請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然是否即可拘束後續他案系爭申請案（有無本案言詞辯論後他案課予義務訴訟言詞辯論前應該考量之其他因素），大有疑義，故原審認本件應係提起系爭申請案之課予義務訴訟，無須於本案向被上訴人請求如上之請求。從而，上訴人僅訴請確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其中一部分要件，而未請求被上訴人應作成一定內容之行政處分，顯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欠缺訴之利益，是其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按：
　㈠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亦即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式，以實現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在維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無再請求法院裁判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體裁判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均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㈡98年7月8日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1條規定：「（第1項）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第2項）前項示範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又依上開規定授權，於101年7月3日訂定之示範獎勵辦法第3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示範機組：指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領取獎勵費用所建置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二、示範風場：指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規劃建置包含示範機組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建設之全部。三、受獎勵人：指符合本辦法資格條件之申請人，經依本辦法獲選並簽訂示範獎勵契約者。」第14條第1、2款規定：「受獎勵人依契約所負之責任及義務如下：一、應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設許可；且應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二、應於107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
  ㈢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行為時同法第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工作許可證、執照之核發、換發、應載事項、延展、發電設備之變更與停業、歇業、併購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而本於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其於109年12月2日修正前(下同)發布之第3條第1項第1款第2目、第4目、第6目之4規定：「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兩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其延展期限以兩年為限：……。（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但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之電廠，其發電業設備全數設置於建築物屋頂者，發電廠廠址地政機關意見書得以該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及建築物使用執照代之。……（六）其他應備文件：……4.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同意證明文件，海底電纜路線劃定勘測許可。」第6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第3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請案，其審查應符合本法第14條規定及下列原則：一、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財力證明文件）。二、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六、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
　㈣由上開規定可知，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之發展，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因而制訂示範獎勵辦法，並就符合一定要件者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至於受獎勵人如欲取得電業法或其他法律設立及許可文件，自仍依照電業法等規定為之，不因當事人原本是否為受獎勵人而有別。從而，當事人為了興建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需取得籌設申請許可，除了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須依照上述電業登記規則取得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主管機關並就申請人所提出文件予以審查是否符合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財力證明文件）、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及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據以核發籌設許可。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倘人民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等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作成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處分，而經駁回時，自得循訴願程序及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而為課予義務訴訟救濟。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有關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僅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所應具備要件之一部分，人民向行政法院預先請求判命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否具備，具有事前審查性質，為免司法權過早介入行政權的決定空間，規避訴願前置程序的可能，因此，僅在人民將因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行為，而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或無可回復之重大不利益），且須在事後救濟已無實益或無可期待人民等到行政行為作成後再循行政救濟情形下，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權始可事前介入審判。換言之，只有在系爭申請案於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不能達成有效權利保護，如不許可人民預防地發動行政訴訟程序以阻止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的作成，權利無從及時受到保護時，才例外的允許提起此類訴訟。　
　㈤依上訴人於原審所為起訴之聲明，無論先位聲明或備位聲明，其主要目的均在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其最終目的則在使其於108年5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獲得准許，而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然依前揭說明，上訴人欲取得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籌設許可，不唯需取得上述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併取得(原審卷第416頁至第418頁)，即包含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從而依上訴人之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縱使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僅屬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要件之一部分，尚無法使被上訴人作成離岸式風力發電廠籌設許可之處分，上訴人於原審所請求之部分，核屬另案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之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不論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乃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作成完全及終局之決定前，為推動行政程序之進行，所為之指示或要求，為準備行為，尚非完全、終局之規制，依前揭說明，本件並不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權無事前介入審判之必要，而應與系爭申請案之終局決定，一併訴請救濟，上訴人單獨對之起訴，而為先位及備位訴之聲明，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況系爭申請案業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函予以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現於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審理中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卷附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函所載（原審卷第61頁至第64頁），駁回系爭申請案之理由係以上訴人未補正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未就公司財務狀況及資金籌措來源等事項提供明確說明，未具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未就電廠申設相關事項(如船舶、碼頭及港口)提供明確說明，未具備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等情，而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全然無涉，足見上訴人更無於原審先為請求審查之必要，且上訴人系爭申請案，既經駁回，上訴人亦已對之提起訴訟救濟，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得於系爭申請案之本案訴訟中予以審查，並無由法院預為審查之必要。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不合，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主張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除可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外，尚可作為據以向其他行政機關完備行政程序或維持、展延前已取得有關許可的效力，而保有申請籌設許可的可能性，有訴之利益，原審就此漏未審酌，即有可議云云，自無足採。另上訴意旨就原判決無關判決結論之理由，主張原判決僅就備位聲明有無理由為審理，有未就先位聲明為裁判之違法，對於上訴人一再主張以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作為請求權基礎之漠視，於判決中未置一詞，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原審未細究「得受獎勵人」、「受獎勵人」之區別，且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並未規範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取得要件，原審執著於上訴人應依上開法令取得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顯然依法無據，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亦無可採。
  ㈥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向原審為假處分之聲請，聲請於原審本件訴訟確定前，得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嗣經原審109年度全更二字第2號裁定准為此部分假處分之聲請，復經本院110年度抗字第145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抗告，而維持原裁定。惟前揭假處分裁定屬保全性假處分之裁定，假處分聲請是否具權利保護之必要，與本案訴訟是否具權利保護之必要，二者審查範圍不同，況本件訴訟之聲明與假處分聲請之聲明係屬相同，自難以假處分裁定經准許遽謂本件本案訴訟即有權利保護必要，仍應就上訴人所提起本件訴訟具體判斷之。上訴意旨主張依本院110年度抗字第145號裁定理由，上訴人以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為據，主張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此公法上之權利乃本案訴訟爭執之核心，此與原判決所認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福海風力字第1070524001號函及所附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等資料申請籌設許可為准駁之爭議不同，兩者均得獨立提起行政訴訟，原判決以本案訴訟之爭執乃籌設許可准駁審查範圍，認上訴人並無提起本案訴訟之必要，其剝奪上訴人之訴訟權而違法云云，核屬主觀一己之見解，自無足採。
　㈦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25號

上  訴  人  福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鑫堉              

訴訟代理人  陳貴德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謝良駿  律師

            鍾鳳芝  律師

            黃韋智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代表人由王美花依序變更為郭智輝、龔明鑫，茲分

    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事實概要：

  ㈠上訴人為設置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於籌備處階段依民國101年

    7月3日公告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下稱示範獎

    勵辦法；108年7月8日修正名稱為離岸風力發電示範獎勵辦

    法），向被上訴人所屬能源局（下稱能源局；現改制為經濟

    部能源署）申請示範獎勵，經被上訴人以102年1月25日經授

    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下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通

    知評選其為得受獎勵人，上訴人（籌備處）遂與能源局於10

    2年8月21日簽訂「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契約書」(下

    稱示範獎勵契約），並於104年7月10日以上訴人名義換約。

    依示範獎勵契約約定及示範獎勵辦法規定，上訴人應於103

    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設許可，且應於10

    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工，

    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下稱商轉）；上訴人應於10

    7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月31

    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

    照開始商轉。

  ㈡上訴人（籌備處）申請「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期計

    畫示範機組（第2號及第4號機組）（下或稱示範機組，第一

    期計畫）許可並展延期限，經被上訴人於104年6月26日核發

    籌設許可，於106年3月27日核發施工許可，並展延商轉期限

    至106年12月31日。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9月申請展延示範

    機組商轉期限至107年12月31日，經能源局否准，並催告上

    訴人應於107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電業執照。上訴人屆

    期未取得電業執照，被上訴人遂於107年6月4日解除「示範

    機組」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㈢電業登記規則於107年1月8日修正，於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

    之4增訂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應備「風力發電離岸系統

    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下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上訴人於

    107年6月22日函詢其就「福海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第二期

    工程」辦理電業籌設應備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申請事宜，經

    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號函（下稱107年

    7月13日函）復略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告上訴人經評

    選為得受獎勵人，該函文可用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又上訴

    人於107年10月2日申請展延示範風場施工許可取得期限，經

    能源局於107年12月28日函復否准，因上訴人未於107年12月

    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能源局乃於108年1月2日催

    告上訴人應於同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惟上

    訴人屆期仍未取得，被上訴人遂以108年4月8日經授能字第1

    0804058450號函解除「示範風場」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㈣上訴人於000年5月24日檢具「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二期

    工程」籌備創設計畫書（下稱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陳

    經彰化縣政府函轉能源局辦理籌備創設許可申請（下稱系爭

    申請案），復於系爭申請案尚未經被上訴人決定之109年4月

    21日即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

    1月25日函得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

    案，應依其108年7月22日經能字第10804603200號公告之中

    華民國00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同意

    上訴人可適用該公告所示之費率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購售電合約之意思表示。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

    審）109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下稱前判決）駁回後，上訴

    人提起上訴，經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93號判決將原審前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應同

    意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駁

    回。

  ㈤原審更為審理時，上訴人更正其聲明為：「先位聲明：被上

    訴人應依經濟部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

    號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

    』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

    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時，

    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備位

    聲明：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

    函得作為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

    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

    意證明文件。」（先位聲明後段：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時

    ，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部分

    ，為訴之追加，原審另以裁定駁回）。經原審以111年度訴

    更一字第8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遂提起本

    件上訴，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被上訴人應

    依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

    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備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經濟

    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

    另系爭申請案嗣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經授能字第111006

    74010號函（下稱111年8月26日函）駁回後，上訴人乃循序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受理

    ，且於114年8月14日裁定於本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之訴求單一，無非希冀確認其取

    得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證明文件，故

    應認上訴人先位聲明之前段與備位聲明內涵同一，原審以上

    訴人如下訴求：「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上訴人

    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

    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

    否有理由，為本案裁判對象。

　㈡上訴人雖為示範獎勵契約之受獎勵人，惟其僅因為政府基於

    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上訴人如欲取得

    系爭申請案設立及許可文件，仍應依照電業法、電業登記規

    則等相關規定為之。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

    日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即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為

    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如被上訴人以經濟部102年1月

    25日函非屬設置同意證明文件而認系爭申請案不備法定要件

    ，進而否准該申請時，上訴人自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該案

    另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繫屬），是上訴人尚無另

    行獨立提起行政訴訟，訴請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

    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必要。況上訴人如欲取

    得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申請許可，不唯需取得電業登記規則

    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

    併取得，此屬另案就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

    圍。換言之，本案上訴人所欲冀求者，無助於系爭申請案之

    許可，上訴人不應分拆上述申請許可要件，交由不同法官審

    理，不符合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之法理，而未能達到訴訟目

    的。縱使上訴人於本案爭取被上訴人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

    日函得作為申請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惟此究屬系

    爭申請案其中要件之一部，除未循得公法上之依據，非合於

    起訴程式或有確認該要件一部之利益之必要性，更因本案裁

    判之結果，從既判力時之範圍以事實審言詞辯論時觀之，縱

    認為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申請籌設

    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然是否即可拘束後續他案系爭申

    請案（有無本案言詞辯論後他案課予義務訴訟言詞辯論前應

    該考量之其他因素），大有疑義，故原審認本件應係提起系

    爭申請案之課予義務訴訟，無須於本案向被上訴人請求如上

    之請求。從而，上訴人僅訴請確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

    第1款第6目之4其中一部分要件，而未請求被上訴人應作成

    一定內容之行政處分，顯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欠缺訴之利

    益，是其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乃判決駁

    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按：

　㈠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亦即

    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式，以實現

    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在維

    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求於法律上並無

    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欠缺權利保護之必

    要，無再請求法院裁判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

    體裁判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

    ，均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㈡98年7月8日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1條規定：「（第1項

    ）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

    段，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

    相關獎勵。（第2項）前項示範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又依上開規定授權，於101年7月3日訂定之示範獎勵

    辦法第3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示範機組：指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領取獎勵費用

    所建置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二、示範風場：指申請人依本

    辦法提出申請規劃建置包含示範機組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建

    設之全部。三、受獎勵人：指符合本辦法資格條件之申請人

    ，經依本辦法獲選並簽訂示範獎勵契約者。」第14條第1、2

    款規定：「受獎勵人依契約所負之責任及義務如下：一、應

    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

    設許可；且應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

    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二、應於107

    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月3

    1日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

    照開始商業運轉。」

  ㈢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於籌設或擴建

    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

    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

    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

    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

    、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行為時同法第24

    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工作許可證、執照之核

    發、換發、應載事項、延展、發電設備之變更與停業、歇業

    、併購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

    電業管制機關定之。」而本於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

    登記規則，其於109年12月2日修正前(下同)發布之第3條第1

    項第1款第2目、第4目、第6目之4規定：「發電業登記為下

    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

    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

    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兩個

    月前，申請延展1次；其延展期限以兩年為限：……。（二）

    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

    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但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之電

    廠，其發電業設備全數設置於建築物屋頂者，發電廠廠址地

    政機關意見書得以該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及建築物

    使用執照代之。……（六）其他應備文件：……4.離岸式風力發

    電廠：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

    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

    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同意證明文件

    ，海底電纜路線劃定勘測許可。」第6條第1款、第2款及第6

    款規定：「第3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請案，其審查應符

    合本法第14條規定及下列原則：一、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

    財力證明文件）。二、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六、發電

    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

　㈣由上開規定可知，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之發展，對於具發展

    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基於示範

    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因而制訂示範獎勵

    辦法，並就符合一定要件者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至於受獎勵

    人如欲取得電業法或其他法律設立及許可文件，自仍依照電

    業法等規定為之，不因當事人原本是否為受獎勵人而有別。

    從而，當事人為了興建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需取得籌設申請

    許可，除了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須依照

    上述電業登記規則取得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

    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

    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

    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

    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主管機關並就申

    請人所提出文件予以審查是否符合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財

    力證明文件）、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及發電設施及電源線

    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據以核發籌設許可。課予義務訴訟

    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

    。倘人民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

    項第1款、第6條等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作成離岸式風力發

    電籌設許可處分，而經駁回時，自得循訴願程序及行政訴訟

    法第5條第2項規定而為課予義務訴訟救濟。電業登記規則第

    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有關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

    意證明文件，僅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所應具備要

    件之一部分，人民向行政法院預先請求判命風力發電離岸系

    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否具備，具有事前審查性質，為免司

    法權過早介入行政權的決定空間，規避訴願前置程序的可能

    ，因此，僅在人民將因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

    力行為，而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或無可回復之重大不利益

    ），且須在事後救濟已無實益或無可期待人民等到行政行為

    作成後再循行政救濟情形下，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

    權始可事前介入審判。換言之，只有在系爭申請案於訴願及

    課予義務訴訟不能達成有效權利保護，如不許可人民預防地

    發動行政訴訟程序以阻止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的作成，權利

    無從及時受到保護時，才例外的允許提起此類訴訟。　

　㈤依上訴人於原審所為起訴之聲明，無論先位聲明或備位聲明

    ，其主要目的均在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

    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

    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其最終目的則在使其於10

    8年5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獲得准

    許，而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

    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然依前揭說明，上訴人欲取得離岸式

    風力發電廠之籌設許可，不唯需取得上述電業登記規則第3

    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併取

    得(原審卷第416頁至第418頁)，即包含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

    件、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

    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

    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

    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

    從而依上訴人之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縱使能作為電

    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

    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僅屬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

    可要件之一部分，尚無法使被上訴人作成離岸式風力發電廠

    籌設許可之處分，上訴人於原審所請求之部分，核屬另案被

    上訴人就上訴人之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

    ，不論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

    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乃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作成完全及

    終局之決定前，為推動行政程序之進行，所為之指示或要求

    ，為準備行為，尚非完全、終局之規制，依前揭說明，本件

    並不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權無事前介入審判之必要

    ，而應與系爭申請案之終局決定，一併訴請救濟，上訴人單

    獨對之起訴，而為先位及備位訴之聲明，即屬欠缺權利保護

    必要。況系爭申請案業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函予以駁回

    ，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現

    於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審理中等情，為原審依法確

    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卷附被上訴人111年8月26

    日函所載（原審卷第61頁至第64頁），駁回系爭申請案之理

    由係以上訴人未補正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未

    就公司財務狀況及資金籌措來源等事項提供明確說明，未具

    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未就電廠申設相關事項(如船舶、

    碼頭及港口)提供明確說明，未具備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

    計畫之具體可行性等情，而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否作

    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

    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全然無涉，足見上訴人更無於

    原審先為請求審查之必要，且上訴人系爭申請案，既經駁回

    ，上訴人亦已對之提起訴訟救濟，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

    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

    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得於系爭申請案之本

    案訴訟中予以審查，並無由法院預為審查之必要。原判決駁

    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不合，仍

    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主張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除可作

    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外，尚可作為據以向其他行政機關完

    備行政程序或維持、展延前已取得有關許可的效力，而保有

    申請籌設許可的可能性，有訴之利益，原審就此漏未審酌，

    即有可議云云，自無足採。另上訴意旨就原判決無關判決結

    論之理由，主張原判決僅就備位聲明有無理由為審理，有未

    就先位聲明為裁判之違法，對於上訴人一再主張以能源局10

    7年7月13日函作為請求權基礎之漠視，於判決中未置一詞，

    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原審未細究「得受獎勵人」、「受獎勵

    人」之區別，且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並未規範設置同意證

    明文件取得要件，原審執著於上訴人應依上開法令取得設置

    同意證明文件，顯然依法無據，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云云，亦無可採。

  ㈥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向原審為假處分之聲請，聲請於

    原審本件訴訟確定前，得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風力

    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嗣經原審109年度全更二

    字第2號裁定准為此部分假處分之聲請，復經本院110年度抗

    字第145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抗告，而維持原裁定。惟前

    揭假處分裁定屬保全性假處分之裁定，假處分聲請是否具權

    利保護之必要，與本案訴訟是否具權利保護之必要，二者審

    查範圍不同，況本件訴訟之聲明與假處分聲請之聲明係屬相

    同，自難以假處分裁定經准許遽謂本件本案訴訟即有權利保

    護必要，仍應就上訴人所提起本件訴訟具體判斷之。上訴意

    旨主張依本院110年度抗字第145號裁定理由，上訴人以能源

    局107年7月13日函為據，主張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

    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此公法上之權利乃本案訴訟爭執之核心

    ，此與原判決所認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福海風力字第107052

    4001號函及所附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等資料申請籌設許可

    為准駁之爭議不同，兩者均得獨立提起行政訴訟，原判決以

    本案訴訟之爭執乃籌設許可准駁審查範圍，認上訴人並無提

    起本案訴訟之必要，其剝奪上訴人之訴訟權而違法云云，核

    屬主觀一己之見解，自無足採。

　㈦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結論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

    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25號

上  訴  人  福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鑫堉              

訴訟代理人  陳貴德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謝良駿  律師

            鍾鳳芝  律師

            黃韋智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代表人由王美花依序變更為郭智輝、龔明鑫，茲分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事實概要：

  ㈠上訴人為設置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於籌備處階段依民國101年7月3日公告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下稱示範獎勵辦法；108年7月8日修正名稱為離岸風力發電示範獎勵辦法），向被上訴人所屬能源局（下稱能源局；現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申請示範獎勵，經被上訴人以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下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通知評選其為得受獎勵人，上訴人（籌備處）遂與能源局於102年8月21日簽訂「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契約書」(下稱示範獎勵契約），並於104年7月10日以上訴人名義換約。依示範獎勵契約約定及示範獎勵辦法規定，上訴人應於103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設許可，且應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下稱商轉）；上訴人應於107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轉。

  ㈡上訴人（籌備處）申請「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期計畫示範機組（第2號及第4號機組）（下或稱示範機組，第一期計畫）許可並展延期限，經被上訴人於104年6月26日核發籌設許可，於106年3月27日核發施工許可，並展延商轉期限至106年12月31日。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9月申請展延示範機組商轉期限至107年12月31日，經能源局否准，並催告上訴人應於107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機組電業執照。上訴人屆期未取得電業執照，被上訴人遂於107年6月4日解除「示範機組」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㈢電業登記規則於107年1月8日修正，於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增訂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應備「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下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上訴人於107年6月22日函詢其就「福海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第二期工程」辦理電業籌設應備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申請事宜，經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號函（下稱107年7月13日函）復略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告上訴人經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該函文可用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又上訴人於107年10月2日申請展延示範風場施工許可取得期限，經能源局於107年12月28日函復否准，因上訴人未於107年12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能源局乃於108年1月2日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3月31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惟上訴人屆期仍未取得，被上訴人遂以108年4月8日經授能字第10804058450號函解除「示範風場」部分之示範獎勵契約。

  ㈣上訴人於000年5月24日檢具「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二期工程」籌備創設計畫書（下稱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陳經彰化縣政府函轉能源局辦理籌備創設許可申請（下稱系爭申請案），復於系爭申請案尚未經被上訴人決定之109年4月21日即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應依其108年7月22日經能字第10804603200號公告之中華民國00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同意上訴人可適用該公告所示之費率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之意思表示。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下稱前判決）駁回後，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93號判決將原審前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應同意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駁回。

  ㈤原審更為審理時，上訴人更正其聲明為：「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經濟部能源局107年7月13日能技字第10700615390號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時，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備位聲明：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經授能字第10204000701號函得作為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先位聲明後段：並於第三人依法令詢問時，應就如附圖所示對應風場範圍為同意設置之意思表示部分，為訴之追加，原審另以裁定駁回）。經原審以111年度訴更一字第8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被上訴人應依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⒉備位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另系爭申請案嗣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經授能字第11100674010號函（下稱111年8月26日函）駁回後，上訴人乃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經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受理，且於114年8月14日裁定於本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之訴求單一，無非希冀確認其取得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證明文件，故應認上訴人先位聲明之前段與備位聲明內涵同一，原審以上訴人如下訴求：「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申請籌設許可事件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否有理由，為本案裁判對象。

　㈡上訴人雖為示範獎勵契約之受獎勵人，惟其僅因為政府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上訴人如欲取得系爭申請案設立及許可文件，仍應依照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等相關規定為之。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即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如被上訴人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非屬設置同意證明文件而認系爭申請案不備法定要件，進而否准該申請時，上訴人自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該案另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繫屬），是上訴人尚無另行獨立提起行政訴訟，訴請確認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系爭申請案之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必要。況上訴人如欲取得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申請許可，不唯需取得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併取得，此屬另案就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換言之，本案上訴人所欲冀求者，無助於系爭申請案之許可，上訴人不應分拆上述申請許可要件，交由不同法官審理，不符合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之法理，而未能達到訴訟目的。縱使上訴人於本案爭取被上訴人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申請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惟此究屬系爭申請案其中要件之一部，除未循得公法上之依據，非合於起訴程式或有確認該要件一部之利益之必要性，更因本案裁判之結果，從既判力時之範圍以事實審言詞辯論時觀之，縱認為被上訴人應同意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可作為申請籌設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文件，然是否即可拘束後續他案系爭申請案（有無本案言詞辯論後他案課予義務訴訟言詞辯論前應該考量之其他因素），大有疑義，故原審認本件應係提起系爭申請案之課予義務訴訟，無須於本案向被上訴人請求如上之請求。從而，上訴人僅訴請確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其中一部分要件，而未請求被上訴人應作成一定內容之行政處分，顯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欠缺訴之利益，是其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按：

　㈠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亦即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式，以實現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在維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無再請求法院裁判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體裁判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均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㈡98年7月8日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1條規定：「（第1項）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第2項）前項示範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又依上開規定授權，於101年7月3日訂定之示範獎勵辦法第3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示範機組：指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領取獎勵費用所建置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二、示範風場：指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規劃建置包含示範機組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建設之全部。三、受獎勵人：指符合本辦法資格條件之申請人，經依本辦法獲選並簽訂示範獎勵契約者。」第14條第1、2款規定：「受獎勵人依契約所負之責任及義務如下：一、應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籌設許可；且應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二、應於107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示範風場施工許可；且應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

  ㈢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行為時同法第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工作許可證、執照之核發、換發、應載事項、延展、發電設備之變更與停業、歇業、併購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而本於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其於109年12月2日修正前(下同)發布之第3條第1項第1款第2目、第4目、第6目之4規定：「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兩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其延展期限以兩年為限：……。（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但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之電廠，其發電業設備全數設置於建築物屋頂者，發電廠廠址地政機關意見書得以該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及建築物使用執照代之。……（六）其他應備文件：……4.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同意證明文件，海底電纜路線劃定勘測許可。」第6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規定：「第3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請案，其審查應符合本法第14條規定及下列原則：一、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財力證明文件）。二、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六、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

　㈣由上開規定可知，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之發展，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因而制訂示範獎勵辦法，並就符合一定要件者評選為得受獎勵人，至於受獎勵人如欲取得電業法或其他法律設立及許可文件，自仍依照電業法等規定為之，不因當事人原本是否為受獎勵人而有別。從而，當事人為了興建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需取得籌設申請許可，除了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本須依照上述電業登記規則取得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主管機關並就申請人所提出文件予以審查是否符合申請文件之齊備性（含財力證明文件）、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及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據以核發籌設許可。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倘人民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等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作成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處分，而經駁回時，自得循訴願程序及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而為課予義務訴訟救濟。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有關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僅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所應具備要件之一部分，人民向行政法院預先請求判命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是否具備，具有事前審查性質，為免司法權過早介入行政權的決定空間，規避訴願前置程序的可能，因此，僅在人民將因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行為，而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或無可回復之重大不利益），且須在事後救濟已無實益或無可期待人民等到行政行為作成後再循行政救濟情形下，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權始可事前介入審判。換言之，只有在系爭申請案於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不能達成有效權利保護，如不許可人民預防地發動行政訴訟程序以阻止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的作成，權利無從及時受到保護時，才例外的允許提起此類訴訟。　

　㈤依上訴人於原審所為起訴之聲明，無論先位聲明或備位聲明，其主要目的均在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其最終目的則在使其於108年5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獲得准許，而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然依前揭說明，上訴人欲取得離岸式風力發電廠之籌設許可，不唯需取得上述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文件，尚有其他文件需一併取得(原審卷第416頁至第418頁)，即包含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及礦業權有關單位意見書或同意證明文件、漁業主管機關（含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及專用漁業權等補償）等同意證明文件。從而依上訴人之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縱使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僅屬申請離岸式風力發電籌設許可要件之一部分，尚無法使被上訴人作成離岸式風力發電廠籌設許可之處分，上訴人於原審所請求之部分，核屬另案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之系爭申請案為准駁決定時所應審酌之範圍，不論被上訴人是否同意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乃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作成完全及終局之決定前，為推動行政程序之進行，所為之指示或要求，為準備行為，尚非完全、終局之規制，依前揭說明，本件並不具特別權利保護必要性，司法權無事前介入審判之必要，而應與系爭申請案之終局決定，一併訴請救濟，上訴人單獨對之起訴，而為先位及備位訴之聲明，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況系爭申請案業經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函予以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現於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事件審理中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卷附被上訴人111年8月26日函所載（原審卷第61頁至第64頁），駁回系爭申請案之理由係以上訴人未補正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未就公司財務狀況及資金籌措來源等事項提供明確說明，未具財務計畫之具體可行性、未就電廠申設相關事項(如船舶、碼頭及港口)提供明確說明，未具備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等情，而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全然無涉，足見上訴人更無於原審先為請求審查之必要，且上訴人系爭申請案，既經駁回，上訴人亦已對之提起訴訟救濟，則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否作為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4規定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亦得於系爭申請案之本案訴訟中予以審查，並無由法院預為審查之必要。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不合，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主張請求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除可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外，尚可作為據以向其他行政機關完備行政程序或維持、展延前已取得有關許可的效力，而保有申請籌設許可的可能性，有訴之利益，原審就此漏未審酌，即有可議云云，自無足採。另上訴意旨就原判決無關判決結論之理由，主張原判決僅就備位聲明有無理由為審理，有未就先位聲明為裁判之違法，對於上訴人一再主張以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作為請求權基礎之漠視，於判決中未置一詞，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原審未細究「得受獎勵人」、「受獎勵人」之區別，且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並未規範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取得要件，原審執著於上訴人應依上開法令取得設置同意證明文件，顯然依法無據，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亦無可採。

  ㈥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向原審為假處分之聲請，聲請於原審本件訴訟確定前，得以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作為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嗣經原審109年度全更二字第2號裁定准為此部分假處分之聲請，復經本院110年度抗字第145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抗告，而維持原裁定。惟前揭假處分裁定屬保全性假處分之裁定，假處分聲請是否具權利保護之必要，與本案訴訟是否具權利保護之必要，二者審查範圍不同，況本件訴訟之聲明與假處分聲請之聲明係屬相同，自難以假處分裁定經准許遽謂本件本案訴訟即有權利保護必要，仍應就上訴人所提起本件訴訟具體判斷之。上訴意旨主張依本院110年度抗字第145號裁定理由，上訴人以能源局107年7月13日函為據，主張經濟部102年1月25日函得作為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此公法上之權利乃本案訴訟爭執之核心，此與原判決所認上訴人108年5月24日福海風力字第1070524001號函及所附第二期工程籌設計畫書等資料申請籌設許可為准駁之爭議不同，兩者均得獨立提起行政訴訟，原判決以本案訴訟之爭執乃籌設許可准駁審查範圍，認上訴人並無提起本案訴訟之必要，其剝奪上訴人之訴訟權而違法云云，核屬主觀一己之見解，自無足採。

　㈦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王　俊　雄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